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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協會

領解調派實際操作綱領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經第二屆第十次理事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實際操作綱領依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以下簡稱領解員）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之領解調派管理細則第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依領解員調派實際操作需要，理事長應為當然主任委員，副理事長暨各地辦事處主任為當然副主任委員，各地辦事處副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理事會選任委員若干名組織之，並視實際需要於協會暨各地辦事處得聘任領解調派執行秘書各若干名。

	
	前項領解調派執行秘書指本會領解調派實際操作業務之工作人員。

	
	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暨委員不得兼任領解調派執行秘書。

	
	執行秘書之聘免與待遇由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之主任委員提報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決議後，應再經提報本會之理事會決議始生效力。

	第　三　條
	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調派接受本會調派之領解員時，應一本照顧與本會簽訂領解員合作同意書之領解員之立場戮力引介予旅行業者服務之就業機會，並協助該領解員爭取最適當合理之待遇及尊嚴。

	第　四　條
	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執行領解員調派實際操作業務時，應善盡監督職責，不得推諉責任。

	第　五　條
	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之領解調派執行秘書或委員執行領解員調派實際操作業務時，由主任委員統一指揮，發號司令，各副主任委員應盡力襄助主任委員，各委員亦應全力襄助各副主任委員暨主任委員順利完成領解員調派之工作。

	
	前項領解調派實際操作業務流程如圖表一。

	第　六　條
	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應建立接受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調派之領解員與旅行業之詳實資料庫，其中應包含質別、名冊、聯絡、接團、處理、收支等，並提報本會之理事會核備。

	
	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之所需經費由本會編列預算統籌支應，所有作業表格暨說明等文件由本會統一製作。

	第　七　條
	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應建立接受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調派之領解員與旅行業之評比制度，評比結果應提報本會之理事會決議，再視實際需要對外公佈，以昭公信。

	第　八　條
	接受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調派之領解員，於帶團結束後並與旅行業者結清團費後三

日內，繳回本會調派時旅行業者支付該領解員服務費用總額之百分之十充當人力調派委員會操作業務之成本支出，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應於扣除必要支出後，將剩餘之全數金額移歸本會之康樂福利委員會充當康樂福利基金，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不得私自挪用。

	第　九　條
	接受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調派之領解員，有特殊狀況報請領解調派委員會核備時，

該領解員應先向協會或各地辦事處之領解調派執行秘書通報，再報請各委員、各副主任委員處理，最後應再向主任委員報備；領解調派委員會應依公平比例原則處理之，但不得貪贓循私，悖離常理。

	第　十　條
	接受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調派之領解員，未因特殊狀況報請領解調派委員會核備允許時，私自接受旅行業調派之領解員，經本會之法規調解委員會調查屬實者，視情節輕重依領解調派管理細則第五條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接受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調派之領解員，表現稱職或失職，經旅行業、旅客或相關

業者舉報，本會之領解調派委員會應立即著手處理，並提報本會之法規調解委員會調

查，如調查屬實者，視情節輕重依領解調派管理細則第七條規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本細則經本會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屆第十次理事會通過，自即日起施行。


